
 
 

國立中興大學管理學院 101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紀錄 

 

開會時間：102 年 4 月 17 日（星期三）中午 12 時 

開會地點：社管大樓五樓 533 會議室 

主 持 人：林院長丙輝 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單 

紀錄：侯青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壹、主持人報告：  

一、《遠見》雜誌 2013 全台大學聲望調查 中興大學商管/財經類 名列第六名。詳會議資料

P.1~2 
二、本院畢業生反映希望能夠加強管理學院的業界知名度。詳會議資料 P.3~4 

貳、副院長報告： 

一、本院與美國 Fordham 學術合作交流案：(1) Gateway EMBA Study Tour 套裝課程；(2) MSGF

（全球財務碩士學程）:10 門課共 30 學分，4門基礎課程可由中興管院內的課程抵免，3

門課須選修 Fordham 大學指定的學習地點和師資開設課程，另 3門課須至 Fordham 大學選

修短期密集課程。 

參、AACSB執行長報告：  

一、(1) 2013年年度報告預計於5月第一週完成初稿；(2) 希望各系主管向核心課程任課老師宣導

學習成效品保 (AOL) 的證據收集、課程執行情形與改善、使用多樣化的檢核方式。 

 

參、各系所工作報告： 

一、財務金融學系      (工作報告 P.1～P.2) 

二、企業管理學系      (工作報告 P.3～P.4)  

三、行銷學系          (工作報告 P.5～P.6) 

四、資訊管理學系      (工作報告 P.7～P.8) 

五、會計學系           (工作報告 P.9) 

六、科技管理研究所         (工作報告 P. 10) 

七、運動與健康管理研究所   (工作報告 P.11) 

八、EMBA            (工作報告 P.12) 

 

肆、前次議案執行情形： 
102 年 1 月 7 日 101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議案執行情形 



 
 

 

案號 提案單位 案由 決議 執行情形 

1 院長提案 

擬研議訂定｢國立中興大學

學生發表論文獎勵辦法｣ 第

四條，丁類論文：刊登於國

科會人文社會科學領域各類

型優良期刊之種類及其等

級、計點 

比照 101 年 2 月 10 日

研發處訂定之｢國立中

興大學人文社會科學

領域優良期刊名單暨

點數｣，如附件一。 

已簽請校長核

定並送學務處 

2 院長提案 

擬訂定｢國立中興大學管理

學院專業實驗室規劃管理作

業要點｣ 

1.通過如附件二。 

2.目前已設置的全院共

用專業實驗室計有 4

間：行銷實驗室、電

子商務實驗室、模擬

交易實驗室、前瞻無

所不在商務實驗室。 

1.已公告於本院

網頁。 

2.請各專業實驗

室召集人組成

｢實驗室規劃

與管理小組

｣，並訂定其使

用及管理辦

法。 

3 院長提案 

擬修訂「國立中興大學管理

學院課程委員會組織辦法」

部分條文 

照案通過，如附件三。 

已簽請校長核

定，並公告於院

網頁。 

4 院長提案 

擬修訂「國立中興大學管理

學院院務會議組織辦法」部

分條文 

照案通過，如附件四。 

已簽請校長核

定，並公告於院

網頁。 

5 院長提案 

擬修訂「國立中興大學管理

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辦

法」部分條文 

照案通過，如附件五。 

已簽請校長核

定，並公告於院

網頁。 

6 院長提案 

擬修訂「國立中興大學管理

學院教師評鑑辦法」部分條

文 

照案通過，如附件六。 

已簽請校長核

定，並公告於院

網頁。 

7 行銷學系 

擬修正「國立中興大學行銷

學系教師新聘、升等、改聘

著作送審準則」 

照案通過，如附件七，

並送院教評會備查。 

本院教評會同

意備查。 

8 

管理學院

高階經理

人碩士在

職專班 

擬修訂「國立中興大學管理

學院高階經理人碩士在職專

班班務委員會組織辦法」第

二至六條 

照案通過，如附件八。 

已依行政程序

簽送校長核准。

9 
資訊管理

學系 

資訊管理學系擬於 104 學年

度成立資訊管理學系博士班

照案通過，送研究發展

會議討論。 

業經 102 年 3 月

29 日研究發展

會議通過，並送



 
 

校務會議討論。

10 
財務金融

學系 

財務金融學系擬申請 103 學

年度增設「財務金融學系英

文碩士在職專班」。 

照案通過，送研究發展

會議討論。 

送研究發展會

議後，提案單位

撤案，未列入研

發會議討論。 
 

 

肆、提案討論： 
 

提案編號：第一案 

提案單位：院長提議 

案    由：辦理本院所屬新制助教江曉玉助教 101 學年度之工作績效考核及續聘案（聘期二年，

自 102.8.1～104.7.31) ，請討論。 

說    明： 

一、依據人事室 101 年 3 月 15 日興人字第 1020600356 號書函、101 年 3 月 12 日興人字

第 1020600313 號書函及「國立中興大學助教聘任及服務要點」（會議資料 P.5）規定

辦理。 

二、依據「國立中興大學助教聘任及服務要點」第 3 條第 3 項規定略以，新制助教之續聘，

由聘任單位主管依其實際工作績效考核後，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後依行政程序辦理。 
三、江曉玉助教協助院辦公室業務，自 101 年 12 月 26 日~102 年 12 月 25 日辦理留職停

薪。 

四、江曉玉助教 101 學年度之工作績效考核初核，如會議資料 P.6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江曉玉助教 101 學年度之工作績效考核及續聘案（聘期二年，自

102.8.1～104.7.31)。 

 

伍、臨時動議：無 

 

陸、散會：下午 13: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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